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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住宅類型之研析 
 

一、分區概念 
吾人對各種建築類型之設計，凡進行空間需求之研擬或空間平面之配置時，首先皆

須有空間屬性類別分區之觀念，除可減少人腦瞬間處理問題之數量及難度，亦可確保空

間之間之相關關係，例如下列建築類型之區分： 

1. 學校：分為教學區、行政區、運動區、宿舍區、休閒區……等。 

2. 醫院：分為門診部、急診部、病床部……等分區。 

3. 住宅：分為起居區、服務區、睡眠區等三區。 

 

二、個別房間之計畫內容 
而個別住宅之三大分區（如前述分為起居區、服務區、睡眠區等三區），其下所屬

空間內容及功能分別如下列各段： 

(一)起居區～～接待／休閒／用餐 

1. 客廳── 

(1)機能：接待、休閒、音樂、電視等，為一家庭形象之櫥窗。 

(2)位置：優先區位，有開放式及閉合式兩種空間界定手法。 

(3)裝飾：牆壁、開窗、方位、壁爐、鋼琴等特殊需求。 

2. 餐廳── 

(1)位置：重要相鄰空間依序為廚房、客廳、戶外。 

(2)定位：獨立設置或附屬於其他居室。愈是高層收入者，其住宅機能分化分

工愈明顯則愈形獨立。 

(3)尺度：最小之空間需求為能容納四人桌之尺度(180cm×180cm) 

3. 起居室── 

(1)機能：家人室，非另一客廳，癖好之進行場所。 

(2)位置：可為臥室群之中介空間；客廳不能通視之。 

(3)尺度：矩形較佳，可同時進行數項活動，惟其單邊至少四米。 

4. 娛樂室── 

(1)機能：健身、視聽、橋棋等，須注意如桌球(155cm×275cm ／600cm×1200cm)

撞球等之特殊需求空間尺度。 

(2)位置：地下室、屋頂、閣樓等，屬負面空間應與睡眠區遠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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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遊廊── 

(1)形式：陽臺、露臺、平臺。 

(2)機能：延伸室內活動、中介空間、造型及景觀塑造場所。 

(3)位置：設置於客廳、起居室、主臥室、餐廳、廚房等之鄰近外側。 

6. 書房── 

(1)機能：閱讀、書寫、辦公或可充當客臥之暫時使用。 

(2)位置：靜甯，採光良好，鄰近主臥室或起居室。 

(3)尺度：單邊至少三米，須考量擺設書桌、電腦、書櫥等空間。 

7. 中庭── 

(1)機能：引入優質物環因子。 

(2)尺度：單邊至少四米，始能營造期望之空間品質。 

 

(二)服務區～～保養／清潔／維護／支援 

1. 廚房── 

(1)機能：儲藏調配（冰箱）／清洗整備（水槽）／烹調中心（爐灶） 

(2)位置：緊鄰餐廳，並考量與車庫、儲藏室、玄關、戶外等空間之連通。 

(3)形式：配置形式可分為Ｉ／Ｌ／Ｕ／島型等類，隨所得等級或生活需求而

定。 

(4)內容：須考量女性人體工學，其為家庭中最多時使用空間，須注意廚具單

元（70cm ×60cm ×90cm），櫥櫃長度至少須有 450CM 以上。插座數量，工作

櫃臺等細節規劃設計。 

2. 浴廁── 

(1)機能：入浴、化妝、如廁、更衣、清潔等衛生功能。 

(2)內容：臉盆、馬桶、浴缸、淋浴、下身盆、置物臺架。 

(3)尺度：二件式(120cm×150cm)，三件式(160cm×225cm)，以上兩者皆為最小

值，因應實際條件再酌以放大。 

(4)位置：考量管道間、共用管壁、通風、採光等問題。 

3. 工作室── 

(1)機能：洗衣、曬衣、縫紉、家事等女性（家管）於家居生活中經常操作之

工作項目。 

(2)內容：櫥櫃、水槽、洗衣機、燙衣桌台。 

(3)尺度：洗衣單邊 150cm(min)，工作單邊 180cm(min)。 

(4)曬衣空間：長度 360cm(min)，避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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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車庫── 

(1)尺度：法規規定之小汽車停車空間為 250cm×600cm(機械式 220cm×550cm×

180cm)；迴轉半徑 R≧500cm；坡度＜１：６；機車 90cm×220cm(建議值)；

單部車庫空間：700cm×(200+110+30)cm×300cm 

(2)位置：道路、出入口、廚房、廢氣處理等因素綜合考量。 

5. 機械房── 

(1)內容：空調機房、變電發電室或其他特有機械設備。 

(2)位置：獨立、地下室、屋頂、屬負面空間應與睡眠區遠離，並考量噪音、

廢氣、安全、觀瞻等問題。 

 

(三)睡眠區～～睡眠／談話／更衣／休憩 

1. 主臥室── 

(1)機能：睡眠、談話、更衣、休憩…… 

(2)尺度：須能擺置雙人床 150cm(180cm)×210cm、床頭櫃、衣櫥、梳妝台、休

息躺椅等傢具，單邊長度 340cm(min) 

(3)需求：光線變化穩定、寧靜、私密、防風橫吹過床頭。 

(4)位置：新近需求更衣室、陽臺，鄰近起居、孩臥、書房並考量與神明廳之

忌諱區位關係。 

2. 臥室── 

(1)機能：客臥，讀書及如主臥之功能。 

(2)內容：須能擺置單人 100cm×205cm 或雙人床 150cm×210cm、桌椅、衣櫥。 

(3)尺度：單邊長度 265cm(min) 

 

三、住宅平面規劃過程及注意要點 

(一)空間需求（表）擬定 

空間需求以表列方式較為簡明易懂，惟非僅是空間名稱及面積尺寸之清單，尚需加

入人、事、時、地、物及相互關係等諸項。如下列項目而成一矩陣。 

 

(二)基地分析及選定 

緊接或同步進行基地之分析及選定，須有下列工作項目及重點。 

1. 基本資料收集――如地籍圖、土地謄本、航照圖、氣象資料、周邊環境照片、

地質資料…。 

2. 地形坡度坡向――地形、地物、地貌、潛在危險因子、排水路徑、可利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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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照風向方位――冬、夏日時之日曬方位、季風來向、易經玄學之特殊需求考

量……。 

4. 景觀視野靜密――景觀方位、視野角度、可取景造景之形式，並須確保住宅安

寧之區位。 

5. 建築法規限制――使用分區、高度、前後側院、牆面線、建築造型、建蔽率、

容積率等。 

 

(三)建築物內外動線形式安排 

進行建築平面配置時首先以空間分區配合基地特質得到設計案之初步架構。接著進

行分區內各空間之分派，分派之過程須隨時檢討核對生活之諸項行為，吾人即以動線檢

核之。 

1. 主要動線 

(1)一般成員：戶外→玄關→客廳→餐廳→臥室 

(2)男主人：車庫→玄關→客廳→餐廳→主臥室→書房 

(3)女主人：戶外→車庫→廚房→餐廳→主臥室→工作室 

(4)訪客：戶外→車庫→客廳→餐廳→客臥 

以上之動線形式，可視為各空間領域深度（私密／公共）層級之界定，設計之結果

應儘量避免上述各模式有越級（跳過某一空間）之情形出現。 

2. 頻繁動線 

頻繁動線為設計案中必須確保之平面規劃結果，亦可做為檢驗設計成果之最低標

準，住宅類型中有下列三種頻繁動線： 

(1)廚房↔餐廳 

(2)臥室↔浴廁 

(3)客廳↔餐廳 

其重要性排序亦為(1)＞(2)＞(3)。 

3.戶外動線安排 

戶外之動線安排取決於庭園景觀之規劃結果，而庭園景觀之規劃緣由除具有主題意

識外，又與建築物之諸室內空間有關。戶外庭園之設計不能獨立於與建築物之關係而自

行其道，須能兼具負擔建築物室內各居室空間之優質物環因子引進及良好景觀之納入。

故需考量下列各項： 

(1)景觀點之間須考量觀看與被觀看之雙重效果。 

(2)戶外動線須完整而連續，並能到達每一景觀點。 

(3)戶外動線之起始皆為建築物之室內公共空間。 

(4)戶外動線須能考量行走、遊園時之視覺景觀、軸線端景導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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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線檢核注意事項 

1.動線於定量上需求長度數值愈短愈佳；定性上則宜有不同之景觀變化。避免長且

單調無趣味之動線空間。 

2.動線寬度宜考量使用人數給予適當數值：60cm，90cm，105cm，120cm…。 

3.不得經一居室再進入另一居室。 

4.單一居室內動線空間避免呈對角線。 

5.設計者模擬使用者融入自己設計平面結果，行走活動一回。 

 

四、住宅立面規劃原則 
住宅之立面設計無固定準則及操作過程，為美學意識導向，因人而異。謹提供幾項

普通性原則供參： 

1. 除業主（使用者）之特殊要求外，一般而言意象上須有「家」之感覺，故傳統

印象中民宅之斜屋項、紅瓦、白牆、磚基等皆為可茲引用之語彙。 

2. 造形量體宜有三段式「頭、身、腳」之生物特徵，以增進人們對無機之建築物

的認同。 

3. 環境之融合搭配，宜採取環境背景之共同特徵：造形、量體、材質、顏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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